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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申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报》上刊登了《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公告》，本公司在该公告

中明确，本次合并完成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对债权人的全部

债务，均由作为本次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即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承

继；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或公告之日起，可依法及时申报债权；并可据

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依法要求在本次合并的全部生效条件成就或成

为无条件时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本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有关债权人保护的程序安排，现将有关债务处理情况公

告如下： 

由于本公司主要债权人均为银行机构，根据本公司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相关债权银行的协商，截至 2006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的全部七

家银行债权人均已出具确认函；各银行的确认内容为：各银行已获知有关潍

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本公司事项；各银行知悉和理解本

次吸收合并事项，知悉和理解本公司对其所负的债务在本次吸收合并后将全

部由存续方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各银行对本次吸收合并予以支持和



同意，并承诺在合并后将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手续。截至目前，除上述银行债权人就本次合并涉及

的债务处置安排出具书面确认文件外，无其他债权人进行债权申报。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自本公司发出前述债权人公告之日（2007

年 1 月 24 日）以来，公告时限已届满四十五日。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债权保护和处置安排。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七年四月五日 


